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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05743110][bookmark: _Hlk11760349]前  言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修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4)31号）的要求，由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和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其它参编单位共同修订本标准。标准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城镇供水水质管理经验和水质检测技术及检测仪器设备的更新，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测方法》GB/T 5750、《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等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及《城市供水厂水质关键指标控制工作指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5年7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经多次研究讨论、修改完善，完成了本标准的修订。
本标准共分8章，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水质管理体系、5 水质检测体系、6 水质监测、7 化验室管理、8 水质应急管理。
[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3]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增加和修改部分术语；
2. 修订水质管理工作规定；
3. 增加供水厂水质管理；
4. 增加管网水质管理；
5. 增加二次供水水质管理；
6. 增加水质数据的智慧化应用和管理；
7. 修订化验室的分级和化验室建设；
8. 增加水质日常监测的规定；
9. 修订水质检测采样点的设置及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
10. 将原标准中“6.3水质检测方法和6.4水质检测质量控制”修改后合并为本标准的“6.6水质检测方法与质量控制”；
11.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4]按照《城市供水厂水质关键指标控制工作指南》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标准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和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技术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将相关资料寄送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省住建厅综合楼3楼。邮政编码：610041；电话：028-66030727；电子邮箱：scwater@tom.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8]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4]参编单位：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5]德阳市自来水公司
南充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四川齐力绿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蓉环供水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_GoBack]主要起草人：韩  健  周智勇  王建蓉  赵云峰  吴艳芬  彭  蕾  孙煜坤  王  丹廖世忠  解忠雷  黄全均  王立娜  袁  敏  刘  祝  严斯亮  陈兴华郑金国  周红宇  骆  岚  王  毅  穆超银  向德明  梁有国  齐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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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bookmark: _Hlk11670493][bookmark: _Hlk11670585]1.0.1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城镇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和水质检测工作，提升城镇供水水质管理水平和水质检测能力，保障供水水质安全，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_Hlk11670347]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镇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水质检测及水质检测体系的分级建设。
1.0.3  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水质检测及水质检测体系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供水单位    water supply unit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承担城镇公共供水的企业或实体。
2.0.2  公共供水    public water supply
城镇自来水供水单位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活动提供用水。
[bookmark: _Hlk11707634]2.0.3  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technical emergency disposal plan
针对某一种或性质相近的多种已知化学污染物，从技术性层面上制定的净水应急处置措施和方案。
2.0.4  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characteristic pollution factor of raw water 
在原水中一定时期内存在的对制水工艺或出水水质安全有影响的污染物质。
2.0.5  三级检测制度    three-level inspection system 
包括班组、水厂化验室和中心化验室三个层级的检测制度。
2.0.6  出厂水    finished water 
集中式供水单位完成处理工艺流程后即将进入输配水管网的水。 
2.0.7  管网水    distribution system water 
出厂后进入公共输配水管网中的水。 
2.0.8  末梢水    tap water 
出厂水经输配水管网输送至用户龙头的水。 
2.0.9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集中式供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和消毒，通过管道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2.0.10  关键水质指标 key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可有效反映供水厂工艺运行效果,密切关系用户健康和感受,能体现水质安全状况的指示性指标。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Hlk11689534][bookmark: _Hlk11668184]3.0.1   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水质管理体系，保障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定。
[bookmark: _Hlk11671993]3.0.2   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水质检测体系。
[bookmark: _Hlk11688960][bookmark: _Hlk11676762]3.0.3   供水单位应按照《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6的规定设置水质采样点，确定检测项目及检测频率等，系统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暂不具备自检能力的水质指标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bookmark: _Hlk11690387]3.0.4   供水单位应制定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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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质管理体系

4.1  管理机构
[bookmark: _Hlk11682246][bookmark: _Hlk11866627][bookmark: _Hlk11691259]4.1.1  供水单位应设立水质管理和水质检测部门； 暂不具备设立水质管理部门条件的供水单位，应配备专（兼）职水质管理人员。

4.2  管理人员
4.2.1  水质管理人员应具备《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人员职业标准》CJJ/T 249中规定的水质监测管理员或管理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4.2.2  水质管理人员应按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进行体检并取得健康合格证。
4.3  管理工作
4.3.1  供水单位应制定水质管理制度、水质检测制度及水质考核办法，有效实施供水水质的检测、管理和考核工作。
4.3.2  供水单位应定期对水源保护区进行巡查，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4.3.3  供水单位购买的净水药剂、制水材料等涉水产品须符合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3.4  水质检测应包括原水、工艺过程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二次供水全流程的检测。
4.3.5  供水单位应采取措施保证管网水质的稳定性，避免管网水二次污染。
4.3.6  供水单位应及时、规范地处理用户对供水水质的合理诉求，消除供水水质安全隐患。
4.3.7  供水单位应按照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报送水质检测结果。
4.3.8  供水单位应制定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应急预案，组建应急队伍，针对本地区潜在风险污染物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
4.3.9  当供水水质发生异常时，供水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并及时报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4.3.10  当水源地水质发生异常时，供水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4.3.11  新建、改建、扩建供水工程竣工验收前，应由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检测。

4.4  供水厂水质管理
4.4.1  供水厂应在控制出厂水水质稳定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规定的基础上，设置出厂水关键指标的控制目标，为管网输配等后续环节水质变化预留安全余量。出厂水关键指标及控制目标参照《城市供水厂水质关键指标控制工作指南》执行。
4.4.2  供水厂应综合考虑供水规模、水处理工艺、设施状况、运行管理需要等因素，在关键工艺段设置水质监控点。
4.4.3  各水质监控点的监控指标及控制目标值应综合评估水源水质特性及可能的潜在污染物、水处理工艺特点、生产运行管控风险等因素进行设置，通常包含但不限于浑浊度、消毒剂余量及臭味物质或/和消毒副产物等指标。

4.5  管网水质管理
4.5.1  管网正常运维期间水质采样点的设置和检测频率按照本标准 6.4和6.5执行。
[bookmark: OLE_LINK13]4.5.2  管网水质异常情况、新建管道分阶段验收、管网末梢的定期冲洗排放等管理执行《四川省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管理标准》DBJ51/T 080。

4.6  二次供水水质管理
4.6.1  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少于1次，水质检测每季度1次；其它管理要求按照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执行。
4.6.2  二次供水设施正常运维期间，水质检测指标及检测频率按照本标准6.5执行。
4.6.3  初次使用前或长期停用恢复供水前、涉及水质的二次供水设施维修维护后、水箱(池)清洗消毒后、处置水质污染事件恢复供水前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水质的情况发生时，水质检测指标按照《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执行。

4.7  水质数据的智慧化应用和管理

4.7.1  鼓励供水单位依据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综合考量水源、水厂、管网、终端用户等要素，科学合理的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点，适时调整优化监测点位的设置，形成完整反映供制水全过程水质状况的监测网。
4.7.2  优先采用与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检测方法原理一致的在线检测仪器设备，且仪器设备应具备数据分析和储存、数据传输、故障报警、远程控制等功能。
4.7.3  供水单位宜建立供水水质数字化管理系统，在设定权限下，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共享水质数据和信息，实现多源数据存储和分析。
4.7.4  鼓励供水单位构建供水系统水质数据模型，不断优化模型参数和结构，以实现水源水水质预警预测、污染源辅助定位、供水厂关键工艺段及供水管网水质监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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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质检测体系

5.1  化验室的分级
5.1.1  供水单位的水质检测化验室分级建设，化验室的设施、设备、环境和人员配备宜符合化验室对应等级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5.1.2  化验室按供水单位设计供水能力划分为三级：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1 设计供水能力小于10万m3/d（不含10万m3/d）不低于Ⅲ级；
[bookmark: OLE_LINK26]2 设计供水能力为10～50万m3/d（不含50万m3/d）不低于Ⅱ级；
3 设计供水能力50万m3/d及以上为Ⅰ级。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7]5.1.3  在省内各地拥有多家子（分）公司的供水单位，其供水规模应按各子（分）公司的供水规模之和计算，至少应建设一个相应等级的化验室。

5.2  化验室建设
5.2.1  供水单位的化验室应根据分级标准，具备相应的水质检测能力。各级化验室的水质检测能力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供水单位化验室水质检测能力
	分级
	类型
	检测项目

	Ⅲ级
	原水
	应具备检测能力：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高锰酸盐指数、氨（以N计）、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等。
宜具备检测能力：总碱度及本区域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饮用水
	应具备检测能力：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
宜具备检测能力：本区域原水主要特征污染因子。

	
	涉水产品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宜具备检测能力：水处理剂氧化铝（Al2O3）含量或全铁含量（根据水处理剂类型确定）、密度、pH、盐基度；滤料密度、筛分、含泥量；消毒剂次氯酸钠有效氯（以Cl计）、游离碱（以NaOH计）；使用臭氧活性炭工艺检测活性炭碘吸附值。

	Ⅱ级
	原水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应具备检测能力：水源为地表水的，应具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中表1、表2的全部指标；水源为地下水的，应具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表1全部指标。
宜具备检测能力：总碱度及本区域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饮用水
	应具备检测能力：《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表1常规指标和表2消毒剂指标。
宜具备检测能力：本区域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涉水产品
	应具备检测能力：水处理剂氧化铝（Al2O3）含量或全铁含量（根据水处理剂类型确定）、密度、pH、盐基度；滤料密度、筛分、含泥量；消毒剂次氯酸钠有效氯（以Cl计）、游离碱（以NaOH计）；使用臭氧活性炭工艺检测活性炭碘吸附值。
宜具备检测能力：水处理剂卫生毒理学指标。

	
	工艺
	宜具备搅拌试验、需氯量、污泥含水率等检测能力。

	Ⅰ级
	原水
	应具备检测能力：水源为地表水的，应具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中表1、表2的全部指标及表3 中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有规定的指标和当地原水特征污染因子；水源为地下水的，应具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表1全部指标及表2中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有规定的指标和当地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饮用水
	应具备检测能力：《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表1、表2和表3的全部指标及附录A 表A.1中的区域原水特征污染因子。

	
	涉水产品
	宜具备消毒剂、水处理剂、滤料、输配水管材等检测能力。

	
	工艺
	宜具备搅拌试验、需氯量、污泥含水率等检测能力。



5.2.2  仪器设备
供水单位化验室应根据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样品量配置相应的仪器设备，仪器设备配置要求可参照表2执行。
表2   仪器设备配置
	[bookmark: _Hlk199181988]分级
	仪器设备配置

	Ⅲ级
	主要仪器：台式或便携式浊度仪、便携式消毒剂余量测定仪（根据消毒剂种类配置）、酸度计、分光光度计、密度计、万分之一天平、无色具塞比色管或比色计、滴定管、显微镜、恒温培养箱、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辅助设备：菌落计数器或放大镜、紫外灯、电炉、恒温水浴锅、高压灭菌锅、恒温干燥箱、无菌操作台、抽滤装置、全玻璃蒸馏器、蒸馏水器或纯水机、冰箱、玻璃器皿、采样容器、试验筛、振荡机、离心机等。

	Ⅱ级
	主要仪器：台式或便携式浊度仪、便携式消毒剂余量测定仪（根据消毒剂种类配置）、酸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溶解氧仪、电导率仪、密度计、石墨炉/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原子荧光光度仪、气相色谱仪、离子色谱仪、低本底总α、β放射性测定仪、万分之一天平、无色具塞比色管或比色计、滴定管、显微镜、生化培养箱、恒温培养箱、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辅助设备：菌落计数器或放大镜、紫外灯、恒温水浴锅、高压灭菌锅、恒温干燥箱、马弗炉、电炉、全玻璃蒸馏器、蒸馏水器或纯水机、冰箱、玻璃器皿、采样容器、试验筛、振荡机、水冷或风冷全玻璃回流装置、无菌操作台、离心机、抽滤装置等。

	Ⅰ级
	主要仪器：台式或便携式浊度仪、便携式消毒剂余量测定仪（根据消毒剂种类配置）、酸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溶解氧仪、电导率仪、密度计、液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电离源）、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石墨炉/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原子荧光光度仪、离子色谱仪、流动注射仪或连续流动注射仪、低本底总α、β放射性测定仪、荧光显微镜（带荧光装置和微分干涉装置）、万分之一天平、无色具塞比色管或比色计、滴定管、显微镜、生化培养箱、恒温培养箱、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辅助设备：紫外灯、菌落计数器或放大镜、恒温水浴锅、高压灭菌锅、恒温干燥箱、马弗炉、电炉、全玻璃蒸馏器、蒸馏水器或纯水机、冰箱、玻璃器皿、采样容器、试验筛、振荡机、水冷或风冷全玻璃回流装置、六联搅拌机、无菌操作台、两虫检测配套装置、涡旋振荡器、真空泵、富集过滤装置、固相萃取装置、离心机、真空抽滤器、旋转蒸发器、氮吹浓缩仪等。




5.2.3  人员
1 供水单位化验室人员配置：Ⅲ级化验室不宜少于3人，Ⅱ级不宜少于8人，Ⅰ级不宜少于15人。
2 水厂化验员应持体检健康合格证。 
3 化验员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背景、工作经历、资质资格、技术能力应满足工作要求。
4 Ⅰ级、Ⅱ级化验室应建立人员技术档案，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学历学位、职称技能、培训考核及能力确认资料等。
5.2.4  场地
[bookmark: OLE_LINK38]化验用房建筑面积Ⅰ级不宜低于1000m2；Ⅱ级不宜低于500m2；Ⅲ级不宜低于100m2；化验室布局及设计参照《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CJJ/T 182执行。

6  水质监测

6.1  水质日常监测
6.1.1  供水单位宜实行制水班组、水厂化验室和中心化验室三级检测 。
6.1.2  班组应承担所属水厂生产工序中质量控制点的水质检测，应具备浑浊度、消毒剂余量、肉眼可见物、臭和味、色度等检测能力。
6.1.3  水厂化验室应承担所属水厂的各项检测任务，具备指导班组开展相关检测工作，并对检测过程实施质量监督的能力；应具备水温、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氨氮或氨（以N计）、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pH、消毒剂和涉及工艺的特定项目等指标的检测能力。
6.1.4  中心化验室应承担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的监测职能，具备对水厂化验室、制水班组进行指导，为安全供水提供技术支持。

6.2  水质在线监测
6.2.1  供水单位应在原水、工艺过程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设置在线监测仪器仪表；管网水设置点宜覆盖供水系统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增压泵站等重要区域或节点位置。加压调蓄设施供水泵房宜设置在线监测仪表。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Hlk200273616]6.2.2  在线监测水质指标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水源地及原水水质特征，参照《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执行，至少应包含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等指标。
6.2.3  在线监测仪表的管理维护应按照《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执行。
6.2.4  水质在线监测数据应及时传递到控制中心进行监控和统计分析，发现异常按规定上报。
6.2.5  当在线监测仪表读数波动较大时，应增加校对次数，并加强与人工检测数据的比对。
6.2.6  供水厂应设置原水生物活性观察池，对原水水质的综合毒性进行测试与预警。 

6.3  水质应急检测
6.3.1  供水单位应配备必要的便携式或可移动检测仪器设备，具备基本的现场应急检测能力。
6.3.2  有条件的供水单位宜配备水质监测车及车载水质监测设备。
6.3.3  供水单位应将应急检测流程纳入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检测分工、报告机制和处置措施。
6.3.4  突发水质污染事故时，应尽快完成污染指标的初步筛查，应急检测结果应与实验室检测结果比对，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6.3.5  定期维护应急设备和开展应急检测演练。

6.4  水质检测采样点设置
6.4.1  水质检测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布局合理，便于采样。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二次供水、末梢水均应设置水质检测采样点。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2]6.4.2  水源水采样点应设在汲水处或者取水口。
6.4.3  出厂水采样点应设在集中式供水单位完成处理工艺流程后、进入输配水管网前。
6.4.4  供水管网采样点的布设应能反映供水管网水质变化、水质不利点水质状况，包括供水管网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较大规模加压泵站、不同管理单元的交接点、人口密集区域及市政重点区域等位置。管网水采样点数量按照《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执行。
6.4.5  有二次供水的建筑采样点应设置在进水和出水口。二次供水设施不具备采样条件时，进水口采样点可以在就近的直供区用户水龙头采集，出水口采样点可在就近二供区用户水龙头采样。

6.5  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
6.5.1  城市集中供水水质检测指标及频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城镇集中供水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
	水样类别
	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

	地下水源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色度、臭和味、pH、氨氮、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菌落总数，以及水源水中的特征污染因子
	每日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常规指标常规指标及非常规指标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地表水源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色度、臭和味、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以及水源水中的特征污染因子
	每日不少于一次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表1、表2全部指标及表3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出厂水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菌落总数、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消毒剂余量
	每日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表1、表2全部指标及表3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表1、表2及表3中全部指标
	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消毒剂余量
	每月不少于两次

	末梢水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表1、表2全部指标及表3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二次供水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当水样中检出总大肠菌群时）、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氨（以N计）、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消毒剂余量
	每季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OLE_LINK56]消毒副产物指标
	每半年不少于1次



6.5.2  藻类爆发时，应增加高锰酸盐指数、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微囊藻毒素-LR、消毒副产物、铝等水质指标的检测频率。
6.5.3  对于原水特征污染因子应加密检测频次，跟踪变化趋势。
6.5.4  当检测结果异常时，应立即重新采样测定，并增加检测频率；检测结果连续异常时，应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发生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等可能导致城市供水水质异常时，应增加有关水质指标的检测频率。
6.5.5  新建、改建、扩建供制水设施竣工验收应包含水质验收：
1 水厂：水质检测指标应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表1、表2 和表3中的指标；
2 管网和加压调蓄设施：水质检测指标宜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表1、表2中的指标；管径小、长度短的新建、改建、扩建管道，至少应检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水质指标。
3 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指标执行《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

6.6  水质检测方法与质量控制
6.6.1  水质检验基本原则和要求执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1。
6.6.2  水样的采集和保存执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
[bookmark: OLE_LINK75]6.6.3  水质检测质量控制执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3。
[bookmark: OLE_LINK61]6.6.4  水质检测方法执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4~GB/T 5750.13、《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 141等国家或行业标准。
[bookmark: OLE_LINK62]6.6.5  经适用性确认可靠后，可采用在线监测和其他检测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6.7  水质检测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报表）
6.7.1  化验室需编制专用检测记录表格，确保信息完整、可追溯。  
6.7.2  采样及检测人员须及时、准确、清晰记录数据并签名。原始记录严禁随意涂改。  
[bookmark: _Hlk205732211]6.7.3  厂级/班组检测数据可汇总为报告表，内容需含：采样时间、地点、检测指标及结果。  
6.7.4  中心化验室检测报告内容报告应包含以下要素：  
1 报告的唯一识别号，页码（当前页/总页数）；  
2 样品名称、采样地点等；  
3 采样、接收及检测日期；  
4 检测结果、评判标准、方法依据；  
5 检测人及审核人签字。  
6.7.5 原始记录与报告须定期归档，保存期不少于6年；严格执行保密规定。  

6.8  检测结果评价
[bookmark: _Hlk198926512][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6.8.1  水质检测结果的评价依据为现行国家标准：
1 地表水水质评价依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 地下水水质评价依据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3 出厂水和管网水、末梢水水质评价依据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4 二次供水水质评价依据为《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
[bookmark: OLE_LINK71]6.8.2  水处理剂检测结果的评价依据为《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
6.8.3  消毒剂和消毒设备检测结果的评价依据为《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
6.8.4  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检测结果的评价依据为《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GB/T 17219。
[bookmark: OLE_LINK72]6.8.5  供水水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按《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执行。
7  化验室管理

[bookmark: OLE_LINK73]7.1 基本要求
7.1.1  供水单位应按照化验室等级建立相应的化验室管理和检测质量控制的各项制度。
7.1.2  化验室应做好检测全过程的内部质量管理工作。

7.2 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
7.2.1  供水单位化验室应建立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的管理台账。
7.2.2  用于水质检测的计量器具（包括检测仪器、天平、计量容器等）应按照规定的检定周期进行检定和/或校准，并进行标识管理；对水质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影响的其它仪器设备（如恒温培养箱、高压灭菌器等）也应定期检定或校准。
7.2.3  化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应制定操作和维护规程，由经过培训或授权的检测人员操作。
7.2.4  仪器设备应实行标识管理。仪器设备的状态标识应分为“合格”、“准用”和“停用”，并应以绿、黄、红三种颜色表示。
7.2.5  化验室应购买有证标准物质，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标准物质的储存条件应符合相应要求。

7.3 安全与环境保护
7.3.1  化验室安全管理应符合《检测实验室安全》GB/T 27476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设备，并应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7.3.2  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及放射性物品的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7.3.3  检测人员在工作期间应根据所从事检测项目的要求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穿戴防护用具。
7.3.4 检测过程产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应进行分类收集、集中保管并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7.4 环境监控
7.4.1 化验室应满足仪器设备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相邻区域间的活动不得相互干扰。
7.4.2  检测项目对环境条件有明确要求时，应做好检测区域内环境条件的监测与控制，并做好相关记录。

7.5 档案
7.5.1  化验室应按照供水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要求，对水质检测原始记录、检测报告、
水质报表、仪器设备档案等进行管理和保存。有条件的化验室可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
7.5.2  档案资料不得任意删改。档案资料的查阅、复印应有记录。
7.5.3  以电子文件形式保存的档案资料，应定期备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文
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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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基本规定
8.1.1  供水单位应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城市供水应急预案。
8.1.2  供水单位的应急预案应包含覆盖供制水全过程的突发性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并按要求报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418083998][bookmark: _Toc418083911]8.1.3  供水单位应组织水质应急预案的学习培训、模拟演练、总结评估及修订完善。
8.1.4  供水单位应对水质应急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对化学或物理性质不稳定的应急药剂进行质量抽查，保障应急药剂的有效性和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8.1.5  供水单位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批准，不得擅自发布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信息。

8.2  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1  供水单位应配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水源保护区及上游的潜在污染源进行排查建档。根据潜在水质污染风险，针对性地制定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2  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应便于随时取用。供水单位应组织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的学习培训，使相关岗位工作人员掌握应急处置的技术要点。
8.2.3  供水单位应加强水质应急处置技术力量（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储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完善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4  供水单位在水质突发污染或异常事件处置完成后，应对水质应急处置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评估。根据总结评估结果，修订完善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５  供水单位应定期对水源地潜在污染源清单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的有效性进行回顾与评估，并根据水源变化、化工产业布局调整等情况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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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711976]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文件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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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我省行政区域内城镇供水单位的供水规模、人员 素质、水质管理水平和水质检测能力等相差悬殊，有必要建立我省城镇供水水质管理与 水质检测的地方推荐标准，以引导我省城镇供水单位建立完善的水质管理体系，提高水 质检测能力，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县城及县级市、地级市和省 会城市）和建制镇的公共供水单位；供水单位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建立水质管理和水质检 测体系，有效地开展水质管理和水质检测工作。
1.0.3  本条阐述了本标准与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关系。本标准不能替代国家或行 业现行标准。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内容在本标准中不再重述。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水质管理体系。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管理机构和人员、水质管理和水质检测制度及检测能力。供水单位应建立以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管理机构健全、水质管理和检测制度完善、具备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水质管理体系，对供制水全过程实施有效的水质管理工作，确保供水水质符合《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
3.0.2  本条规定了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水质检测体系。供水单位的水质检测体系包括水质检测机构和人员、水质检测制度、水质检测及检测能力（包括化验室检测、在线水质监测和应急检测）。供水单位应建立水质检测机构健全、检测人员配备合理、水质检测制度完善、具备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水质检测能力的水质检测体系。
3.0.3  供水单位应按照《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58和本标准规定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对原水、工序水、出厂水、管网水、二次供水开展水质检测工作。供水单位不具备本标准 6.5.1 条规定的所有检测项目的检测能力时，能够自检的项目应按照规定的检测频率实施检测工作；不能自检的项目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内容包括：发证机关、获证机构名称和地址、检测检测能力范围、有效期限、证书编号、资质认定标志（CMA）。
3.0.4  供水单位应按照本标准第 8 章的规定，制定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配备必要的水质应急处理设施设备和物资，并保持应急处置药剂的有效性。








4 水质管理体系

4.1 管理机构
4.1.1  本条规定了供水单位应设立水质管理和水质检测（化验室）部门，且宜相对独立于供制水生产运行管理部门和水厂，以保证水质管理和检测工作的客观性、公正性，利于有效的开展水质抽查监督、评价考核等管理工作。
4.1.2  因供水规模小、在职人数少，暂不具备条件设立水质管理部门的供水单位，应配备专（兼）职水质管理人员。

4.2 管理人员
4.2.1  检测人员应符合《城镇供水行业职业技能标准》CJJ/T 225对检测人员的要求，熟悉水质标准及标准检测方法，掌握水质检测操作技能，通过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
4.2.2  本条规定了水质管理人员应按照当地城镇供水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体检并取得体检合格证；未按要求进行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从事水质管理工作。当地城镇供水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未对此作出要求的，可不体检取证。

4.3 管理工作
4.3.1  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制度、水质检测制度和水质考核办法应覆盖与城镇供水水质有关的部门及人员和供制水生产的全过程。供水单位应按照制度的规定，有效的实施水质检测、管理和考核工作。
4.3.2  供水单位应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巡查工作制度，按照规定的频次对各级水源保 护区进行巡查；在水源保护区巡查中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上报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发生水源水质污染时，应及时并加大对水源保护区巡查的频率和力度。
4.3.3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和《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的相关规定，供水单位购买的净水药剂、制水材料等涉水产品须符合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3.4  水质检测是水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质检测应包括供制水全流程，形成一个完整反映水质状况的水质监测体系，这也是供水单位建立风险预警监控的基础。供水单位应按照《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项目和频率，对原水、工序水、出厂水、管网水开展水质检测工作，二次供水单位对二次供水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4.3.5  供水单位的管网水质保障措施包括：
1 制定管网水水质管理制度，规定管网水质管理内容和要求；
2 已建成管网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消火栓或排水口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排水冲洗；
3 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供水管道，在投入使用或与供水管网系统连接通水前必须进行冲洗消毒，经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3.6  供水单位应对用户反映的水质异常信息或对供水水质的抱怨制定管理规定或处理流程，内容应包含水质数据异常信息的确认、原因分析、处置措施和上报程序。
4.3.7  供水单位应按照《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等的相关规定，及时向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上报水质数据。供水单位应按照政府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或授权，公示水质信息。
4.3.8  供水单位应急预案的建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首先应识别风险因素，包括原水风险、工艺过程风险、输配管网风险、二次供水风险。对每个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评估，明确风险等级。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实施分级管理。
4.3.9  当供水水质发生异常时，供水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并及时报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污染物健康风险分析和专业技术指导及监管，及时截断更多人群的暴露风险，防止发生公共卫生事件。
4.3.10  当水源地水质发生异常时，供水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并及时报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追踪污染来源，对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4.3.11  新建、改建、扩建供水工程（包括二次供水设施）竣工验收前进行水质验收是保障供水安全的关键环节，其目的是消除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潜在水质隐患、验证工程设计与功能的实际有效性。

4.4 供水厂水质管理

4.4.1  出厂水关键指标是指在供水厂水处理工艺末端（即出厂水进入输配管网前），必须严格监测和控制的水质参数。这些指标直接反映出厂水的净化效果、微生物安全性、健康风险及感官品质，是衡量供水质量的核心标准，也是净水工艺优化和运行管理的重要依据。生活饮用水从净水厂出厂到输送至用户水龙头的过程中，需经过复杂的输配管网系统，水质可能发生一系列劣化。如果出厂水以 GB 5749 的限值作为控制标准，未预留安全裕度，可能导致管网末梢水水质不达标。所以净水厂应预留安全裕度以应对输配过程水质劣化的潜在风险，建立出厂水关键指标的控制目标。
4.4.2  根据我国城镇供水水质现状，出厂水关键指标包括浑浊度、嗅味指标、消毒剂、消毒副产物。
1 浑浊度：是反映水中悬浮颗粒（如泥沙、胶体、藻类、微生物残骸等）含量的指标。控制原因：直接关联病原微生物风险、工艺效果标志、用户感官要求。
2 嗅味指标：一般指由藻类、有机物、化学污染物（如硫化物、酚类）引起的异味。控制原因：间接反应污染风险、用户感官要求。
3 消毒剂：消毒剂是净水厂杀灭病原微生物和管网持续杀菌能力的核心参数。控制原因：微生物安全、平衡需求（确保杀菌效果的同时避免过量危害）。
4 消毒副产物：消毒副产物是消毒剂与水中有机物反应生成的化合物。控制原因：工艺优化导向、平衡需求（平衡消毒效果与健康风险）。
4.4.3  本条旨在明确供水厂为保障出厂水水质达到控制目标，需进行的过程管控。各供水厂应倒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关键工艺段的控制目标，实行各工艺段的梯级控制，及时发现并纠正单个环节的异常，避免问题传导至终端，从而从工艺前端保障出厂水达标。不同水源水质特性和水处理工艺，关键工艺段也不同，各净水厂应根据自身情况设置关键工艺段。

4.6  二次供水水质管理
4.6.1  二次供水水质管理要求应按照《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执行。《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三节第二十一条中关于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和水质检测的要求高于《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在地方行政区域内可优先适用地方标准，所以本标准按照《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4.7  水质数据的智慧化应用和管理

4.7.1  科学合理的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点位是准确、完整反映供制水全过程水质实时状况的基础之一。水质在线监测点位应根据水源水质、供水管网等的变化，实时调整优化。
4.7.2  水质在线检测仪器设备应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检测方法应与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检测方法原理一致；二是仪器设备应应具备数据分析和储存、数据传输、故障报警、远程控制等基础功能。
4.7.4  构建供水系统水质数据模型是建设智慧供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基本功能应满足实现水源水水质预警预测、污染源辅助定位、供水厂关键工艺段及供水管网水质监测等。



5 水质检测体系

5.1 化验室的分级
5.1.1 本条文提出了水质检测化验室建设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是供水单位的水质检测化验室分级建设，确保设备设施、检测场地和人员配备与检测需求相匹配。
具体要求：  
1 设备设施：化验室应配备符合检测项目要求的仪器、标准物质试剂及辅助设备。  
2 场地条件：实验室面积、环境（如通风、温湿度、洁净度等）应满足检测标准要求。  
3 人员配备：检测人员需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并持证上岗。
5.1.2  本条文参照《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CJJ/182，要求供水单位根据设计供水能力，将化验室分为三级，并明确了分级的标准，具体划分如下：
	等级
	设计供水能力（万m³/d）
	说明

	Ⅲ级
	＜10
	小型供水单位

	Ⅱ级
	10～50（不含50）
	中型供水单位

	Ⅰ级
	≥50
	大型供水单位



5.1.3  集团化供水单位的化验室建设要求  
适用范围：在省内拥有多家子（分）公司的供水单位。  
供水规模计算方式：以所有子（分）公司的设计供水能力总和作为分级依据。  
化验室建设要求：至少建设1个与总供水规模等级相匹配的化验室（如总规模≥50万m³/d，应建设Ⅰ级化验室）。

5.2 化验室建设
5.2.1  本条规定了各级化验室应具备和宜具备的检测能力。
5.2.2  供水单位化验室检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与各等级化验室的检测能力要求相匹配。 本条提出配置了各级化验室仪器设备，包括无机、 有机、生物、放射性水质指标等的检测仪器设备及检测工作需要的辅助设备和主要设施。
5.2.3  根据各级化验室检测能力要求、仪器设备配置情况和水质检测工作量，本条提出了各级化验室检测人员配备的数量和专业素质要求。
5.2.4  《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CJJ／T 182 对化验室的布局和设计要求，可作为化验室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





6 水质监测

6.1 水质日常监测
6.1.1  根据《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58的规定，本条提出了三级水质检测体系，核心内容为供水单位宜实行班组、水厂化验室和中心化验室三级检测检测体系，形成分级质量控制机制。。
6.1.2  该条提出了班组水质检测要求，负责生产现场快速检测，确保工艺控制达标。班组具体负责所属水厂生产工序中质量控制点的水质检测，包括浑浊度、消毒剂余量、肉眼可见物、臭和味、色度等检测能力。
6.1.3  该条提出了水厂化验室负责水厂全面水质检测，监督班测质量的要求。水厂化验室检测职责：所属水厂的各项检测任务，包括水温、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氨氮或氨（以N计）、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pH、消毒剂和涉及工艺的特定项目等指标的检测能力。还负责对班组进行检测技术指导和检测质量监督。
6.1.4  该条规定了中心化验室的全流程检测和技术支持，确保供水安全的职责。具体承担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的全流程监测，以及对水厂化验室和班组进行技术指导，提供水质安全评估和应急支持。能力要求方面应该具备更全面的检测能力，覆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全部常规指标及部分非常规指标；还应具备数据汇总与分析能力，为水质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6.2  水质在线监测
6.2.1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点位的设置。核心内容：供水单位应在关键供水节点设置水质在线监测仪表，实现全过程水质监控，确保从水源到用户的全程水质可控，及时发现污染或工艺异常。具体监测点位：  
水源端：取水口、进厂原水；  
水厂工艺：各主要净化工序出水（如沉淀池、滤池、消毒接触池等）；  
出厂端：出厂水；  
管网系统：管网末梢水（代表用户端水质）、 供水干管、多水厂供水交汇区、增压泵站等关键节点。
6.2.2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指标选择基本原则：结合本地水质特征（如高浊度、高有机物、特殊污染物风险），优先选择关键控制指标。在线监测指标至少包括浑浊度（反映过滤、沉淀效果），消毒剂余量（如游离氯、二氧化氯，确保消毒效果），根据需求可扩展指标pH、电导率、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  
6.2.3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仪表管理维护执行标准：严格遵循《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维护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定期校准（如每月1次或按厂家建议），确保数据准确性；日常维护包括清洁探头、更换试剂、检查数据传输稳定性；故障处理，如异常时及时维修或更换，并记录备查。
6.2.4  本条规定了在线监测数据管理与异常响应。主要内容为：
1 数据传递要求：在线监测数据需实时传输至控制中心，实现集中监控；
2 数据分析与上报：控制中心应进行实时趋势分析，发现异常（如浊度突升、余氯骤降）时，触发报警系统，启动人工复检和排查，按应急预案上报相关部门（如水质管理部门、环保局）。
6.2.5  本条提出了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波动时的处理要求： 
1 增加校准频次（如每日校对）；  
2 与人工检测数据比对（验证在线数据可靠性）；  
3  排查原因（如仪表故障、水质突变、干扰物质影响）。  
4 保留校准、比对记录，作为质量管理依据。  

6.2.6  供水厂应设置原水生物活性观察池，对原水水质的综合毒性进行测试与预警，作为在线理化指标监测的有效补充。 

6.3 水质应急检测
6.3.1  本条提出了应急检测基础能力建设要求，核心要求是供水单位应建立现场快速应急检测能力，确保突发水质事件时能迅速响应。  
1 设备配置：  
便携式检测设备（如便携式浊度仪、余氯测定仪、pH计、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等）。  
可移动检测设备（适用于临时检测点或野外作业，如小型分光光度计、微生物快检设备）。  
2 检测能力要求：  
至少能检测关键水质指标（如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色度、臭和味、氨氮等，具备初步微生物筛查能力（如总大肠菌群快检试纸或便携式PCR设备）。  
3 人员要求：  
检测人员应接受应急培训，熟悉快速检测方法和设备操作。  
6.3.2  本条是推荐性要求，有条件的供水单位（如Ⅰ级或Ⅱ级供水企业、高风险区域供水单位）推荐配置水质监测车。
1 水质监测车的功能要求：  
配备在线监测设备（如流动注射分析仪、气相色谱仪等），支持复杂水质分析。  
移动检测能力：可在事故现场开展多指标同步检测（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藻毒素等）。  
数据实时传输：与指挥中心联网，实现远程数据共享和专家支持。  
2 应用场景：  
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如化学品泄漏、藻类爆发）。  
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后的应急供水保障。  
[bookmark: _Hlk205665303]6.3.3  本提出了应急检测应与应急预案衔接的管理要求。应急检测流程应纳入供水单位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检测分工、报告机制和处置措施。  
6.3.4  本条提出了应急检测时效性要求和检测数据的准确性保证。突发水质污染事故时，关键指标（如毒理学指标）应尽快完成初步筛查，应急检测数据需与实验室检测结果比对，确保准确性，并将检测结果上报相关部门。  
6.3.5  本条提出了应急检测设备维护与应急检测演练的要求。

6.4 水质检测采样点设置
6.4.1  本条规定了水质检测采样点设置的原则和水质检测采样点应覆盖供制水全过程。
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布局合理，便于采样。采样点应包括水源水、净水厂工序 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和二次供水，保证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供制水全过 程的水质。出厂水、管网水和二次供水检测点的设置应符合《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 的规定。
6.4.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测方法 第二部分：水样的采集和保存》GB/T 5750.2 规定水源水的采样点通常设置在汲水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本条规定了水源水采样点可设置在取水口或水厂配水井前。
6.4.3  净水工艺不同，关键净水工序不一样。本标准规定工序水采样点应设在每一个关键工序的出水处。
6.4.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测方法 第二部分：水样的采集和保存》GB/T 5750.2 规定：出厂水的采样点应设置在出厂水进入输（配）送管道前。本条规定了出厂水采样点设置在集中式供水单位完成处理工艺流程后、进入输配水管网前。通常设在清水池出水口或泵房送水管上，且优先选择水流稳定的管道（如直管段）。
6.4.5  参照《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的规定，本条规定了管网采样点的布设应能反映供水系统水质变化、水质不利点水质状况，包括供水系统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较大规模加压泵站、不同管理单元的交接点、人口密集区域及市政重点区域等位置。管网水采样点数量按照《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执行。
6 4.6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的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应分别设置水样采样口。考虑到早年建成的二次供水设施没有设置进水和出水的采样口，本条在《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 规定的基础上补充了“在二次供水设施不具备采样条件时，进水口采样点可以在就近的直供区用户水龙头采集，出水口采样点可在就近二供区用户水龙头采样”的内容。

6.5 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
6.5.1  本条规定了供制水全过程，包括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和二次供水的水质检测项目和频率。具备检测能力的供水单位应按照规定水质检测项目和频率实施检测工作；不具备部分水质指标检测能力的供水单位应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5.2  本条规定了藻类暴发时需要增加风险指标的检测频率。藻类爆发风险指标包括高锰酸盐指数、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微囊藻毒素-LR、消毒副产物、铝等水质指标。
6.5.3  本条规定了对于原水特征污染因子应加密检测频次，跟踪变化趋势，为净化工艺的调整提供依据。
6.5.4  本条规定了检测结果异常时的处置。当检测结果异常时，应立即重新采样测定，并增加检测频率；检测结果连续异常时，应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发生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等可能导致城市供水水质异常时，应增加有关水质指标的检测频率。
6.5.5  本条规定了新建、改建、扩建供水工程水质验收的指标要求。供水厂竣工验收水质指标应包括GB 5749中表1、表2 和表3中全部指标；新建、改建、扩建管网、加压调蓄设施和二供供水设施的竣工水质验收指标至少应包括GB 5749中表1、表2的全部指标（放射性指标除外）。


6.6  水质检测方法与质量控制
6.6.1  检测基本原则  
执行标准： GB/T 5750.1。主要包括检测方法的选择、检测结果的报告、试剂及浓度表示、实验用水、玻璃器皿与洗涤、检测仪器设备的运行要求以及实验室安全。 
6.6.2  水样采集与保存 
[bookmark: _Hlk205711811]执行标准： GB/T 5750.2，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避免样品污染或变质。包括水样采集保存、运输和管理、采样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措施和要求。
6.6.3  分析质量控制 
执行标准： GB/T 5750.3，包括质量控制要求、分析误差、方法验证、质量控制方法、数据处理、测定结果的报告、数据的正确性判断。
6.6.4  本条规定了水质、净水药剂及材料的检测应是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标准检测方法。
1 工序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和二次供水的水质检测方法执行《生活饮用 水标准检测方法》GB/T 5750、《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测方法》CJ/T 141；
2 地表水原水水质的检测方法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3 地下水原水水质的检测方法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4 在线监测水质指标的检测方法执行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5 主要净水药剂及材料的检测方法执行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6.6.5  其他检测方法使用  
允许条件：在线监测或新方法需经过适用性验证，确认结果可靠后方可替代标准方法。  

6.7 水质检测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报表）
 6.7.1  本条文提出了原始记录表格的编制要求，目的是标准化记录格式，避免遗漏关键信息，提高数据可靠性。具体内容为化验室需设计专用的检测记录表格，表格需涵盖所有必要信息（如样品信息、检测项目、方法、环境条件等），确保检测全过程可追溯。 
6.7.2  本条文提出了数据记录规范要求。具体要求包括：
1 及时性：采样和检测人员需在采样现场或实验过程中立即记录，避免因延迟导致数据偏差或遗忘；  
2 准确性：记录需与实际操作一致，使用法定计量单位，避免主观臆断； 
3）修改要求：原始记录禁止随意涂改。若需更正，应划改（保留原记录清晰可见），并由修改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6.7.3  本条文对厂级/班组检测报告表的内容做了规定。日常检测数据可整理为简单的报告表，但需包含以下核心信息：采样信息（时间、具体地点）、检测内容（指标名称和检测结果）。
6.7.4  本条文要求中心化验室检测报告需正式、完整，应该包含以下要素：  
1 报告标识：唯一编号及页码（如“第1页/共3页”），便于归档和查阅；  
2 样品信息：名称、采样点位；  
3 时间节点：采样时间、样品接收时间、检测完成时间，确保时效性可监控；  
4 检测及评判依据：明确检测方法、判定标准；  
5 责任落实：检测人签字确认数据，审核人核查报告逻辑性与合规性。  
6.7.5  本条文对检测记录和报告存档与保密做出了规定。 
1 保存期限：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需定期归档，保存至少6年（依据环保法规或行业要求）；  
2 保密管理：禁止无关人员接触数据，电子档案需加密，纸质文件需上锁保管。  







7 化验室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化验室管理和检测质量控制制度应包括化验室日常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环 境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剧毒化学物质管理制度、水质检测管理制度、水质检测质 量控制规定、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管理制度、有毒有害废弃物管理规定等。
三级化验室的管理制度可适当减少，但至少应制定化验室日常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水质检测管理制度。
7.1.2  化验室应按照GB/T 5750.2和GB/T 5750.3的规定，做好采样、样品运输及保存、水质检测、检测记录、检测报告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工作，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7.2 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
7.2.1  仪器设备管理台账至少应有设备名称、管理编号、证书编号、规格型号、购买时间、生产单位、检定周期、上次检定时间、检定结果、下次检定时间及使用地点和使用 人等基础信息。
标准物质管理台账至少应有名称、编号、数量、规格型号、购买时间、有效期、生产单位、使用人等基础信息。
[bookmark: _Hlk205715555]7.2.2  按照规定的检定周期对水质检测用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有效性的重要措施。对检定合格的仪器设备应进行检定合格标识；对检定不合格的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维护维修，并再次送检，直到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对不是计量器具，但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仪器设备（如恒温培养箱、高压灭菌器等）应定期检测或校准。
7.2.3  制定仪器操作和维护规程有利于检测人员正确操作和使用仪器，对仪器进行有效 维护。操作和维护规程应放在实验室内，便于检测人员使用。大型和精密仪器设备的操作人员经过专业培训或由化验室技术负责人授权。
7.2.5  每一种标准物质都应有证书，证书中有标准物质的相关信息，包括标准物质的有 效期和储存条件。


7.3 安全与环境保护
7.3.1  化验室安全应急预案应包括：
1 化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如失火、易燃易爆气体大量泄漏、剧毒化学品失盗等）的处置措施和程序；
2 检测人员身体受到化学物质的意外伤害（如强酸强碱溅到眼睛、面部等）的处置措施和程序。
7.3.2  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源标准物质应存放在保险箱内，实行双人管理、双人验收、双人发货，并做好领用记录。
7.3.3  检测人员在工作期间应根据所从事检测项目的要求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穿戴好防护眼镜、手套等防护用具。
7.3.4  水质检测过程产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数量虽然不大，但不得通过化学方法处理或稀释后擅自排放，应严格按照《四川省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指南》进行分类收集、集中保管并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7.4 环境监控
7.4.1  化验室应根据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对实验室环境条件的要求，配备相应的辅助设备，如空调、除湿机、抽排风设备等；天平室应满足温度、湿度、防震、防风等条件；微生物检测室洁净度应满足检测工作的需要。
7.4.2  化验室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洁净度等）的变化对部分水质指标的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应做好该检测区域内环境条件的监测与控制，并做好相关记录。









8 水质应急管理

8.1 基本规定
8.1.1  本条文中城市供水应急预案是指当地人民政府或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城市供水应急预案。
8.1.2  供水单位应制定原水、工序水、出厂水、管网水等供制水全过程的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应制定二次供水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包括但不限于：
1）水源水突发水质污染或出现超高浑浊度情况等的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2）工序水、出厂水、管网水、二次供水突发水质二次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3）水质应急预案和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应按要求报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8.1.3  供水单位应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模拟演练，让有关部门和人员熟悉应急预案；并根据对演练效果进行总结评估的结果，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8.1.4  供水单位应对水质应急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使其处于随时能够启用的状态；对化学或物理性质不稳定的水质应急药剂应定期进行质量抽查，及时更换失效的药剂，保障应急药剂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8.1.5  供水单位应明确城市供水应急预案中关于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信息发布的规定和程序，未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授权批准，不得擅自发布突发水质污染或水质异常事件的信息。

8.2 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1  供水单位通过配合环保部门对水源保护区及上游的潜在污染源的排查，了解水源水质潜在的污染风险，针对性地制定水源水潜在水质污染风险的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8.2.2  突发性水质污染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不便于模拟演练，应组织相关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培训，掌握应急处置的方法和技术要点。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应发放到相关岗位人员的工作现场，便于随时取用。
8.2.3  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技术的专业性较强，针对有机物、无机物、重金属、藻类等不同水质指标的污染，应急处置技术完全不同。因此，供水单位应加强水质应急处置人才和技术的储备，不断完善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提高水质应急处置能力。
8.2.4  供水单位在水质突发污染或异常事件处置完成后，应对水质应急处置的实施效果进行技术性总结、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修订完善技术性专项处置预案。




